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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23403742 號 

審      定   

主 文 一、關於健保署同意辦理申請人診所自願繳回不當申報醫療費用部分，

申請審議不受理。 

二、關於健保署核處申請人診所停約 1個月，負責醫師吳○○於停約期

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部分，申請審議駁

回。 

事    實 

一、健保署文件要旨 

（一）健保署 112年 5月 16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號函(停約及不予支付初核)

要旨 

    該署於 111 年 2 月 22 日至 11 月 18 日期間派員訪查申請人診所及保險對象

陳○○、劉○○、黃○○、李○○、林○○、陳○○、王○○及甄○○等 8

人，發現渠等保險對象至申請人診所僅拍攝 X光或抽血，未經醫師看診，申

請人診所卻申報診察費，計虛報陳○○等 8 位保險對象 110 年 7 月 26 日至

111 年 5 月 7日期間醫療費用計 4,684 點之違規情事，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第 1項、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以下稱特約及管

理辦法）第 39 條第 3 款、第 4 款及第 47 條第 1 項、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

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 2點第 1款等規定，及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合約第 20條第 1項約定，核處申請人診所自 112年 8月 1日起至 8月 31

日止停止特約 1個月，負責醫師吳○○於前述停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

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 

（二）健保署 112年 5月 16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0號函(同意自願繳回不當申

報醫療費用)要旨 

    申請人診所坦承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業務，有部分病患拍攝 X光或抽血並

未經醫師看診，另職災案件因電腦系統操作錯誤等情致錯誤申報醫療費用，

同意自願繳回不當申報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2萬 2,009元一案，該署同意

辦理，扣除該署訪視查獲之事證，合計 21萬 7,325元(1點以 1元計)，將於

應支付申請人院(所)之醫療費用中扣抵，本件並不免除已經查獲部分之行政

處分、刑事責任。 

（三）健保署 112年 6月 26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號函要旨 

申請人不服，檢附陳○○、劉○○、李○○、林○○及陳○○等 5名保險對

象錄影(音)光碟及逐字稿，向健保署申請複核及暫緩執行，經健保署重行審

核，認為違規事證具體明確，核復仍維持原核定，並同意於爭議審議審定前

暫緩執行，複核理由略以： 

1.該署派員訪查保險對象發現申請人診所有 8名保險對象未經醫師診治，卻虛

報門診診察費之情事，另有 1名保險對象因職災就醫，未經 2位醫師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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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卻申報 2筆診察費，爰另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受託辦理職業災害保險

醫療給付費用償付辦法第 2條追扣醫療費用。該署依前開抽訪保險對象之違

規樣態，在行政量能考量下，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規定，分析申請人診所

5 年間門診診察費總點數再乘上本次查獲違規比例，計算自清點數，就前開

查獲違規樣態，計算 5 年內應自行清理金額計 22 萬 2,009 點，扣除本案違

規虛報點數 4,684 點，合計為 21 萬 7,325 點。前開自清金額，在經申請人

診所表示願針對錯誤申報自行清查，負責醫師吳○○於 111年 11月 18日到

組協談，應自願返還職災病人錯誤申報費用外，惟考量日後診所應有改進空

間，所以同意該署核算之 22萬 2,009元，全部返還，並簽立切結書在案。 

2.本案係綜整受訪保險對象、申請人負責醫師之說詞、調閱相關病歷及申報資

料，據現有事證依經驗、論理法則予以研判，本案「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

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之違規事證已臻明確，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 81 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 條第 3 款、第 4 款及第 47 條規定予以

停約 1個月，並無不當。 

3.本案事證綜合研判理由如下： 

   (1)陳○○：該名保險對象表示慢性病(糖尿病)都是在吳○○診所看診，110 年

有一次到吳○○診所要抽血，但因吳○○診所小姐告知診所有事，所以請其

至對面申請人診所抽血，這次抽血沒有經過醫師看診，直接抽血，爰研判申

請人診所虛報診察費。申請人診所與病患間存在醫病關係，受訪保險對象其

是否出於自由意識下所為之陳述，尚有疑義，並無法證明真實就醫行為。 

    (2)劉○○：該名保險對象表示平常在吳○○診所看診並抽血，並表示 110 年 11

月 18日先到吳○○診所由醫師看診後，醫師說需要照 X光，並告知到斜對

面的申請人診所照 X 光，跟申請人診所櫃台表示要照 X 光，直接到 3樓拍 X

光，之後回吳○○○診所看 X光報告，在申請人診所沒有進診間看醫生，爰

研判申請人診所虛報診察費。申請人診所與病患間存在醫病關係，受訪保險

對象其是否出於自由意識下所為之陳述，尚有疑義，並無法證明真實就醫行

為。 

    (3)李○○：該名保險對象表示 110年 8月只去過申請人診所 1次，至申請人診

所照 X光，是因為先到吳○○診所由吳○○診所告知到申請人診所照 X光，

當天到申請人診所即直接拍 X光，未給申請人診所醫師看診，爰研判申請人

診所虛報診察費。申請人診所與病患間存在醫病關係，受訪保險對象其是否

出於自由意識下所為之陳述，尚有疑義，並無法證明真實就醫行為。 

   (4)林○○：該名保險對象表示 110年 10月 21日先到吳○○診所，吳○○診所

給一張單子帶到申請人診所，直接到申請人診所 3樓，將單子給申請人診所

3樓工作人員後，更換衣服，進小房間拍 X光，申請人診所沒有進診間看醫

生問診，在申請人診所拍完 X光後直接回到吳○○診所，再由吳○○診所醫

師解釋病情。申請人診所申請複核所提，該名保險對象因時間久遠、記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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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惟申請人診所與病患間存在醫病關係，受訪保險對象其是否出於自由意

識下所為之陳述，尚有疑義，並無法證明真實就醫行為。 

   (5)陳○○：該名保險對象表示因糖尿病於申請人診所追蹤糖尿病，三個月抽血

追蹤一次，會先由診所人員電話通知要抽血，到診所由護理人員抽血後，未

進診間看醫生，抽血後即離開診所，並於幾天後回申請人診所看報告問診並

開立藥物。110 年至 111年追蹤糖尿病的就醫模式是每 3 個月時間快到時，

診所通知要抽血，到診所抽血後即離開診所，並於 3 到 7 天後回申請人診

所看報告開藥。爰研判申請人診所於陳○○抽血當日虛報診察費。申請人診

所與病患間存在醫病關係，受訪保險對象其是否出於自由意識下所為之陳

述，尚有疑義，並無法證明真實就醫行為。 

二、申請理由要旨 

（一）有關職災就醫同日有 2 筆診察費，乃因個案其一為復健之同一卡號療程，

在復健過程中因其他疾病就診，但因職災的申報方式錯誤，所以呈現出同

日申報 2 筆診察費的問題。 

（二）其診所不同意健保署所言有未看診即幫保險對象拍攝 X 光和抽血之情事。

其診所承辦全民健康保險業務，所有保險對象於其診所看診皆須經醫師看

診之後才會進行相關之醫療處置或檢驗、檢查、開立處方。 

（三）對於被指控陳○○等 8 位保險對象沒有看過醫生就申請門診診察費，經其

診所訪查 5 位保險對象均表示當時確實有經由醫生看診過後才接受檢查，

訪談中告知保險對象有可能必須出席爭議審議或法院作證以證明所言屬

實，保險對象皆知悉同時簽名同意(僅 2名因無法至診所訪查之電話訪問保

險對象除外)，此亦證明診所並無法左右保險對象之證詞。 

（四）檢附陳○○、劉○○、李○○、林○○及陳○○等 5 位保險對象錄影(音)

光碟片、逐字稿（其內容摘要如附表「申請人檢附之保險對象訪談逐字稿」

欄，及陳○○、李○○及陳○○等 3位保險對象出席(庭)同意書。 

三、健保署提具意見及補充意見要旨 

（一）有關 1 名保險對象因職災就醫，未經 2 位醫師看診，同日卻申報 2 筆診察

費，該署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受託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費用償付

辦法第 2 條相關規定追扣醫療費用，且申請人診所亦未針對前揭處分提行

政救濟。 

（二）關於核處申請人診所停止特約 1 個月，負責醫師吳柳示於停約期間，對保

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部分 

1.該署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職權調查規定，對疑似違規案件採抽訪方式，抽

訪申請人診所 22名保險對象，查有 8名保險對象未經醫師診察，卻虛報門

診診察費之情事，違規比例將近 40 %，本件係綜整受訪保險對象、申請人

診所負責醫師之說詞、調閱相關病歷及申報資料，據現有事證依經驗、論理

法則予以研判，爰申請人診所未診治保險對象、以不正當行為虛報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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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違規事證已臻明確，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 條

第 3款暨第 4款、第 47條規定予以停約 1個月，並無不當。 

2.陳姓等 8名保險對象涉虛報診察費，該署認列虛報理由分述如下： 

   (1)陳○○表示固定在吳○○診所追蹤糖尿病，110年 7月 26日原本要在吳○

○診所抽血，但因吳○○診所無法抽血，所以改至申請人診所抽血，這次抽

血沒有經過醫師看診，而是直接抽血。 

   (2)劉○○表示 110 年 11 月 18 日先到吳○○診所給健保卡掛號，由醫師看診

後，因需照 X 光，吳○○診所告知到斜對面的申請人診所照 X 光，跟申請

人診所櫃台人員告知要照 X 光，直接到 3 樓拍 X 光，之後回吳○○診所看

X 光報告。於申請人診所沒有看醫生，只拍 X 光，而是在吳○○診所看醫

生、看 X 光報告。 

   (3)黃○○表示 110 年 8月 28日因身體不適至吳○○診所看診，吳○○醫師告

知到斜對面的申請人診所照 X 光(腹部)，至申請人診所後告知櫃台小姐，

即上樓照 X 光，由女性人員操作 X 光，沒有進申請人診所診間，沒有經申

請人診所醫生診察，照完 X光後即回到吳○○診所解說 X 光報告。110年 9

月 14日亦先至吳○○診所後到申請人診所，於申請人診所由女性人員做檢

查，只有在吳○○診所看診經由醫師診察，在申請人診所只有做檢查(X 光)，

沒有在申請人診所進診間看診由醫師診察。另查申請人診所 110 年 8 月 28

日、110 年 9 月 14日均以男性醫師名義申報，更可證黃○○所述由女性人

員操作 X 光，沒有經申請人診所醫師看診。 

   (4)李○○表示 110 年 8 月至申請人診所照 X 光，是因為先到吳○○診所由該

診所告知到申請人診所照 X 光，當天到申請人診所即直接拍 X 光，未給申

請人診所醫師看診，沒有在申請人診所掛號，由吳○○診所那邊連線，確認

在 110年 8月期間只去過申請人診所 1 次，該次是照 X光的那一天。     

   (5)林○○表示 110 年 10 月 21 日先到吳○○診所看診，該診所開立一張單子

並告知到申請人診所拍 X 光，持該單至申請人診所 3 樓，進房間拍 X 光，

由一位男性人員操作 X 光，在申請人診所沒有進診間經醫生問診，拍完 X

光後回到吳○○診所由醫師解釋病情。查申請人診所 110 年 10 月 21 日以

女醫師名義申報醫療費用，更可證林○○所述由男性人員操作 X 光，沒有

經申請人診所醫師看診。 

   (6)陳○○表示在申請人診所追蹤糖尿病，固定三個月抽血追蹤一次，過程為

先由診所人員電話通知要抽血，到診所由護理人員抽血後，未進診間看醫

生，抽血後即離開診所，並於幾天後回申請人診所看診、看檢查報告並開藥

物。110 年迄今於申請人診所追蹤糖尿病的就醫模式是每 3 個月時間快到

時，診所通知要抽血，到診所抽血後即離開診所，並於 3 到 7 天後回申請

人診所看報告開藥。爰研判申請人診所於陳○○抽血當日虛報診察費。 

   (7)王○○表示 110 年 11月 8日到吳○○診所由吳○○醫師看診，因有照 X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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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所以告知到申請人診所拍 X 光，到 3 樓由像男性物理治療師的人員

拍攝 X光，拍完 X光後，告知回吳○○診所由吳○○醫師解釋 X 光報告(因

申請人診所與吳○○診所有連線)，拍完 X光後即回到吳○○診所。在申請

人診所沒有進診間看醫生，僅拍攝 X 光，並回吳○○診所看報告。查申請

人診所 110年 11月 8日以女醫師名義申報醫療費用，更可證王○○所述由

男性人員拍攝 X 光，沒有經申請人診所醫師看診。 

   (8)甄○○表示 110 年有 1 次先到吳○○診所看診，由吳○○醫師看診後，告

知至申請人診所拍 X 光，到申請人診所後，只有拍 X 光，沒有在申請人診

所經醫生問診，當天只有在吳○○診所經吳○○醫師看診。 

   (9)申請人診所負責醫師雖表示病患皆有進診間看診並有幫病患量血壓等，惟

觀病歷並未記載相關理學檢查，顯見醫師說詞並無法證明所言。 

3.申請人診所所提陳○○等 5 名保險對象錄影(音)逐字稿係部分病患經申請

人診所傳問，要求保險對象至診所或以電話方式誘導保險對象依循申請人

診所所詢問題做順從式的答覆，查保險對象並無確切回答是在吳○○診所

或申請人診所經醫師診察，亦無確切回答係經由申請人診所哪位醫師診察，

爰保險對象固有改口稱醫師均有看診等語，惟依臺灣社會習慣，醫師係受

人敬重尊崇之行業，病人不可能故意污陷原告，反而容易在醫師之請託之

下為其辯解，出具聲明書之病患，不乏因繼續由申請人診所看診，而變更其

說法之情況。然而該署訪查紀錄係在事發之初即作成，當時為病患自由意

識下之首次供述，並無其他主、客觀因素干擾或存有任何顧慮，應有較高之

可信度，該等病患事後所提之文書或說明，受申請人診所請託之可能極高，

顯然不如訪查紀錄可信；且該署製作受訪病患訪查紀錄，均經渠等親自檢

閱確認登載內容與渠等所述相符，內容真實性更堪採信，依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57 號判決之意旨，該署訪查紀錄係由公務員依法製作，依

行政訴訟法第 17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55 條之規定推定具有真實性，自

得採為證據。針對申請人所提 5 名保險對象錄影(音)逐字稿一一指駁如附

表「健保署提具意見要旨」欄。 

（三）關於健保署同意辦理申請人診所自願繳回不當申報醫療費用部分 

該署依申請人診所之違規樣態，在行政量能考量下，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

規定，依本案違規樣態分析申請人診所 5 年間門診診察費總點數再乘上查

獲違規比例，計算 5 年內應自行清理金額計 22萬 2,009點，負責醫師吳○

○於 111 年 11 月 18 日簽立切結書自願返還錯誤申報醫療費用 22 萬 2,009

元在案，前開自清金額扣除本案違規虛報點數 4,684 點，其餘 21 萬 7,325

元（1 點以 1 元計），該署於 112年 5月 16日以健保○字第 00000000000 號

函核定同意自清，並於支付申請人診所之醫療費用中扣抵，並於該函說明

四載明「本件並不免除已經查獲部分之行政處分、刑事責任」。該同意自清

函係該署為達成行政目的，解決爭執，依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及第 1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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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申請人診所締結行政和解契約，並不能免除該署就已查獲虛報

4,684 點之違規事實所為之停約及負責醫師不予支付核處，又申請人診所自

清部分並無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6條之適用。 

理    由 

一、法令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第 1項。 

（二）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以下簡稱爭審辦法）第 2 條及第 18 條第

1項第 6款。 

（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條第 3款、第 4款及第 47

條第 1項。 

（四）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九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

2點第 1款。 

（五）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特約醫院、診所、助產機構、精神復

健機構、居家護理機構、居家呼吸照護所適用）第 20條第 1項。 

（六）行政程序法第 136條。 

二、卷證 

健保署訪查報告、查處表、業務訪查訪問紀錄、病歷、保險對象 IC 卡回傳就

醫紀錄明細表、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切結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業務組 ○○診所協談會議」紀錄及健保署意見書、補充意見。 

三、審定理由 

（一）關於健保署同意辦理申請人診所自願繳回不當申報醫療費用部分 

    1.按「本保險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人

核定案件有爭議時，應先申請審議，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得依法提起

訴願或行政訴訟。（第 6條第 1項）」、「前項爭議之審議，由全民健康保險爭

議審議會辦理。（第 6條第 2項）」、「前項爭議事項審議之範圍、申請審議或

補正之期限、程序及審議作業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6條第 3項）」

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所明定，另依該條第 3項授權訂定之爭審辦法第 2

條明定「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

核定下列全民健康保險權益案件有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權益案件之

審議：一、關於保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事項。二、關於被保險人投保金

額事項。三、關於保險費、滯納金及罰鍰事項。四、關於保險給付事項。五、

其他關於保險權益事項。（第 2條第 1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

核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案件有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醫療費用案

件之審議。（第 2條第 2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特約管理案件有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特約管理案件之審

議。（第 2 條第 3 項）」。又所爭議之內容倘非第 2 條所定權益案件、醫療費

用案件及特約管理案件事項之情形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審諸爭審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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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條第 1項第 6款、第 23條及第 25條規定，其意甚明，合先敘明。 

    2.此部分為申請人於 111年 11月 18日至健保署○○業務組協談，同日簽署切

結書同意自願繳回自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不當申報醫療費

用計 22 萬 2,009 元，並由應支付申請人診所之醫療費用中扣抵，此有「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業務組○○診所協談會議」紀錄及切結書影本

附卷可稽。健保署乃以系爭 112 年 5 月 16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0 號函

知申請人診所，略以申請人診所坦承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業務，有部分病

患拍攝 X光或抽血並未經醫師看診，另職災案件因電腦系統操作錯誤等情致

錯誤申報醫療費用，同意自願繳回不當申報醫療費用 22 萬 2,009 元一案，

該署同意辦理，扣除該署訪視查獲之事證，合計 21萬 7,325 元(1點以 1元

計)，將於應支付申請人診所之醫療費用中扣抵等語，則本件健保署與申請

人就申請人診所不當申報之醫療費用 22 萬 2,009 元達成合致，核其性質屬

依行政程序法第 136條規定所締結之行政和解契約，與雙方就辦理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服務有關事項所締結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係

屬二事，並非前揭爭審辦法第 2條所定權益案件、醫療費用案件及特約管理

案件事項，即非爭議審議之範圍，申請人等對之申請審議，自有未合，應不

予受理。   

（二）關於健保署核處申請人診所停止特約 1個月，負責醫師吳○○於停約期間，

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部分 

1.依卷附前開相關資料顯示，本件係健保署檔案分析發現申請人診所同日申

報 2 次(含)以上診察費，分別開立藥品及檢查、申請人診所及吳○○診所

申報保險對象同日就醫費用，申報異常，乃於 111 年 2 月 22 日至 11月 18

日期間派員訪查，陳○○等 8 位保險對象受訪時或表示因慢性疾病至申請

人診所抽血，抽血當日醫師未看診(陳○○及陳○○)，或先到吳○○診所

看診後，到申請人診所照 X 光，未由申請人診所醫師看診，拍完 X 光後回

吳○○診所看報告(劉○○、黃○○、李○○、林○○、王○○及甄○○等

6 位保險對象)，保險對象至申請人診所僅拍攝 X光或抽血，未經醫師看診，

申請人診所卻申報陳○○等 8 位保險對象診察費，虛報醫療費用計 4,684

點之違規情事，乃核處申請人診所停止特約 1 個月，負責醫師吳○○於前

述停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經核尚無不合。  

2.申請人檢附陳○○、劉○○、李○○、林○○及陳○○等 5名保險對象訪談

錄影（音）光碟、逐字稿及李○○、陳○○、陳○○等 3 位保險對象出席

(庭)同意書，主張(1)有關職災就醫同日有 2筆診察費，係因申報方式錯誤；

(2)其診所所有保險對象皆須經醫師看診後才會進行相關之醫療處置或檢

驗、檢查、開立處方，經其診所訪查陳○○等 5 名保險對象均表示當時確

實有經由醫生看診過後才接受檢查云云，惟所稱核不足採，理由分述如下： 

（1）此部分健保署於 111年 2月 22日至 8月 23日期間訪查訪問系爭陳○○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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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保險對象時，均已提示渠等系爭就醫期間之就醫紀錄明細表供渠等保險對

象確認，訪問紀錄內容均明確記載訪問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0 條)、詢

問受訪保險對象接受訪問之意願、至申請人診所就醫原因、由何位醫師看診

及診療過程等情形均詳實明確陳述，至訪查程序結束後，受訪人及 2位健保

署訪問人員均緊接於訪查訪問紀錄最末端簽名確認，足見健保署訪查訪問紀

錄內容確係出於受訪保險對象之自由意識所為陳述，訪查程序並無瑕疵，且

依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657號判決意旨，健保署之訪查訪問紀錄係

由公務員依法製作，依行政訴訟法第 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55條規定推

定為真正，自得採為證據。 

（2）依卷附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顯示，陳○○等 8位保險對象於第一時間接

受健保署訪問時分別表示「（陳○○111 年 3 月 9 日受訪）我 3 個月到吳○

○抽血一次…我記得有一次在吳○○診所要抽血，但因吳○○診所小姐跟我

說診所有事，什麼事我忘記了，所以請我到對面○○診所抽血，這次在○○

診所抽血沒有經過醫師看診，直接在櫃枱抽血」、「(陳○○111年 8月 18日

受訪)自 110 年迄今到○○診所追踨糖尿病…3 個月抽血追蹤一次…會先由

診所人員打電話通知要抽血，我到診所抽血(由護理人員)抽血後，未進診間

看醫生，抽血後即離開診所。」、「（劉○○111年 5月 12日受訪）我 110/11/18

先到吳○○診所掛號，給健保卡後，由醫師看診後，醫師說要照 X光，叫我

到斜對面的○○診所照 X光。我在○○診所…跟櫃枱說要照 X光，直接到 3

樓由女性人員操作拍 X光，之後回吳○○診所看 X光報告。我在○○診所沒

有進診間看醫生…在吳○○診所有看醫生、看 X光報告，○○診所沒有看醫

生，只拍 X光，沒開藥。」、「(黃○○111年 5月 12日受訪)吳醫師告知我要

到斜對面的○○診所照 X光(照腹部)，我到○○診所…櫃枱小姐本以我是要

看診，我告知小姐我是從吳○○診所過來照 X光而已，所以我就直接上 2樓

照腹部檢查，當天沒有進○○所診所診間，沒有看○○診所醫生。」、「(李○

○111 年 2 月 22 日受訪)110 年 8 月至○○診所照 X 光，是因為先到吳○○

診所由吳○○診所告知我到○○診所照 X光，當天到○○診所即直接拍 X光，

未給○○診所醫師看診。」、「(林○○111年 6月 10日受訪) 110年 10月 21

日先到吳○○診所後，由吳○○診所給一張單子帶到○○診所，將單子給○

○診所 3 樓工作人員後，進房間拍 X 光，在○○診所沒有進診間經醫生問

診，在○○診所拍完 X光後直接回到吳○○診所，再由吳○○診所醫師解釋

病情。」、「（王○○111年 8月 23日受訪) 110年 11月 8日先到吳○○診所

由吳○○醫師看診，因有照 X光需要，所以請我到○○診所拍 X光…在○○

診所沒有進診間看醫生，僅拍攝 X 光，並回吳○○診所看報告。」、「(甄○

○111 年 8 月 23 日受訪)110 年有 1 次先到吳○○診所看診，由吳○○診所

吳○○醫師看診後，叫我到○○診所，我到○○診所後，只有在○○診所拍

X 光，沒有在○○診所看醫生問診，當天只有在吳○○診所看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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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陳○○及陳○○等 2位保險對象係因慢性疾病至申請人診所抽血，抽血

當日醫師未看診，另劉○○、黃○○、李○○、林○○、王○○及甄○○等

6位保險對象則是先到吳○○診所看診後，依醫囑到申請人診所照 X光，申

請人診所醫師並未看診，照完 X光後回吳○○診所看報告，詎申請人診所卻

申報陳○○等 8位保險對象診察費，則健保署依前開業務訪查訪問紀錄等資

料，認定申請人有虛報陳○○等 8位保險對象診察費之違規事實，自屬有據。 

 （3）申請人雖檢附陳○○、劉○○、李○○、林○○及陳○○等 5名保險對象訪

談錄影（音）光碟、逐字稿及李○○、陳○○、陳○○等 3位保險對象出席

(庭)同意書，惟健保署訪查人員與申請人間並無利害關係，查獲虛報醫療費

用亦無額外獎勵，殊無誣陷申請人或誘導保險對象作不利於原告陳述之必

要；反之保險對象之陳述攸關原告之利害甚鉅，申請人有誘因促使保險對象

作對其有利之說詞，保險對象訪查後之陳述，容易受到申請人之影響而      

變更其說辭，其可信度不如保險對象第 1 次接受健保署訪查時之說詞為可

採。再者，健保署係以合法方式取得訪查紀錄，且其屬公文書，依法應受真

正之推定；且依臺灣社會習慣，醫師係受人敬重尊崇之行業，病人不可能故

意誣陷申請人，反而容易在醫師之請託之下為其辯解，故其陳述前後矛盾時，

因訪查保險對象所做之紀錄，係在本件事發之初即作成，當時為自由意識下

之首次供述，且無其他主、客觀因素干擾或存有任何顧慮情況下所為之陳述，

應有較高之可信度，此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訴字第 745號判決意旨可

資參考，所舉尚不足推翻本件違規事實之認定。 

(4)至申請人主張職災就醫同日有 2筆診察費，係因申報方式錯誤乙節，與此部

分違規事實（X光或抽血檢查時，醫師未看診，卻申報診察費）之認定無涉。 

（三）綜上，關於健保署同意辦理申請人診所自願繳回不當申報醫療費用部分，申

請審議不受理；其餘健保署核處申請人診所自 1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31 日止

停止特約 1個月，負責醫師吳○○於前述停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

服務費用，不予支付，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部分不受理，部分無理由，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19 條第 1 項暨第 25 條

規定，審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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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申請人等對於停止特約及停約期間不予支付醫療費用部分如有不服，得於收

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提

起訴願；申請人等對於健保署同意辦理申請人診所自願繳回不當申報醫療費用部

分如有不服，得提起給付訴訟，訴訟標的金額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下者向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地址：111044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逾新

臺幣 150萬元者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地址：111044臺北市

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第 1項 

  「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

報醫療費用者，處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

二十倍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

事由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扣除。」 

二、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條 

  「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下列

全民健康保險權益案件有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權益案件之審議：一、

關於保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事項。二、關於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事項。三、

關於保險費、滯納金及罰鍰事項。四、關於保險給付事項。五、其他關於保險

權益事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案

件有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醫療費用案件之審議。」、「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管理案件有爭議時，得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特約管理案件之審議。」 

三、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  

  「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六、爭議之內容非第

二條所定事項。」 

四、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條第 3款及第 4款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

三個月。但於特約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

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三、未診治保險

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四、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

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五、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7條第 1項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停約或終止特約，其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行為責任之醫

事人員，於停約期間或終止特約之日起一年內，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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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不予支付。」 

六、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九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

2點第 1款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經查有本辦法第三十九條情事之一者，依其情節處停約一

至三個月：（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在二萬五千點

以下者，處停約一個月。」 

七、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特約醫院、診所、助產機構、精神復

健機構、居家護理機構、居家呼吸照護所適用）第 20條第 1項 
   「乙方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條所    

     列情事之一者，甲方應分別予以扣減醫療費用、停止特約或終止特約。」 

八、行政程序法第 136條 

  「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

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解決爭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以

代替行政處分。」 
 

附表： 

 保險對象 

(訪談地點) 

(就醫日期) 

申請人檢附之保險對象 

訪談逐字稿(節錄) 
健保署提具意見要旨 

1 陳○○ 

(至診所訪談) 

(110/7/26) 

醫：訪談的人員有告知你訪談的

目的是什麼嗎? 

病：大概就跟診所…醫師有相關，

大概是這個部分。 

醫：好，了解。那描述一下你平常

在看診的狀況是怎麼樣？看

診的程序、流程。 

病：一般來講就是，先進到診所裡

頭，然後掛號，掛號之後再依

照序號然後看診。 

醫：哦，然後在外面等抽血嗎？ 

病：嗯，抽血的部分是因為我是糖

尿病，所以我就變成說 3 個

月必須要去抽血一次。 

醫：好，那給你回憶一下，這是你

的病歷，你看一下。 

醫：去年 110年 7月 26號有來我

們這邊抽血，那當時為什麼

會來這邊抽血? 

病：我想一下，我平常抽血其實都

在吳醫師那邊，我沒有到○

○這邊來。 

醫：那是什麼原因會過來這邊抽

血？ 

病：那一天小姐跟我講說他們那

陳○○知悉該署訪查目的，且平常皆

在吳○○診所抽血追蹤，110 年 7 月

26 日到申請人診所係因吳○○診所

不方便抽血才至申請人診所，上開內

容與陳○○訪查訪問紀錄相符，惟申

請人診所護理師於陳○○有追蹤慢

性疾病看診需求之際，以「你來我們

這邊有給醫生看嗎」誘詢陳○○給予

肯定意思，陳○○囿於疾病就醫需求

及現場人情壓力，可能在申請人診所

請託之下辯解，出具聲明書，屬事後

迴護之詞，顯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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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不方便，但是我…我就不

曉得是…因為她有講但是我

不是很清楚是為什麼，但是

呢我就跑到這邊來了，就到

○○這邊來了。 

醫：OK，那你來我們這邊抽血有進

來給醫生看嗎? 

病：嗯…有，有給醫生看。 

2 劉○○ 

(電話訪談) 

(110/11/18) 

醫：你好，我是○○診所護理師李

○○，我想要再詢問你一次

說，你上次就說，去年你說健

保局有打電話訪談你，詢問

說在 110 年 11 月 18 日在○

○診所只有拍 X 光沒有看醫

生的部分，你確定是這樣跟

他說嗎? 

病：沒有欸，但是你們上次不是打

來過了嗎? 

醫：對對對，我是要再確定詢問一

次這樣子。 

病：對啊，啊你們要拍 X光我沒看

醫生怎麼拍?不可能的啊！

所以我就說你們請健保局的

人直接打給我。我說不定可

以看一份他們的資料到底怎

麼寫，因為，就他們不是電話

訪談，他們是人來訪談。他們

是本人到這邊，然後結果看

過之後，因為我都有簽名啊。

但是我記得，不可能，因為他

說…沒有醫生的話我就只有

在吳○○吧？然後也是會

讓…拿什麼長期處方藥啊，

還是幹嘛。我說有時候我印

象中，有時候就是醫生說看

一下就直接處方箋拿了就

走，有時候給醫生看一下，露

個…看一下…露個我知道我

有來我就走了，這樣就好了。

我說有時候就這樣，那時候

健保局的人來我就有講了，

因為我就說「都那樣給我看，

就是 110年、109年那麼久的

時間誰會記得，我說我印象

中是這樣但我不能肯定」，我

就是這樣跟他們講的啊。如

果說你們○○診所的話，如

果我說我談到 X 光的話，這

劉○○表示「你們上次不是打來過了

嗎」，亦即申請人診所多番致電，保險

對象不堪其擾，申請人診所又以口頭

誘詢方式致劉○○回答拍 X光要有醫

師看診等語，經查劉○○110年 11月

18 日同日於吳○○診所及申請人診

所分別申報診察費各 1筆，惟依對話

內容無法確認實際看診次數，亦無法

確認實際看診地點為吳○○診所或

申請人診所，左列申請人所提顯有疑

義，尚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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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看醫生，沒看醫生是

要怎麼照 X 光啦。我沒跟醫

生說我哪裡痛他是要怎麼幫

我照。 

3 李○○ 

(至診所訪談) 

(110/8/18) 

醫：因為健保局有公文來，就是說

經查說你到我們診所拍攝 X

光，然後沒有經過醫師看診，

申報診察費這件事情，那他

要我們 1 個月以內，收到這

個公文以後， 30天以內要以

書面檢具相關事證，然後讓

我們可以向○○業務組申請

複查，因為我們診所的立場，

我們醫生都有確實的看到每

個病人，我們是都有看診，那

想詢問說那時候健保局有跟

你訪談說你在 110 年 8 月 18

號的時候，當天到○○診所

有直接拍攝 X 光但是沒有在

○○診所看診，你有印象

嗎？ 

病：沒什麼印象。 

醫：正常我們診所一定是有看到

醫生嘛。 

病：對。 

醫：才會上去照 X光，那請問一下

我們醫生有請你上去照 X 光

嗎？ 

病：有啊！ 

申請人診所以一長串連續非開放式

的誘詢方式致使李○○僅能依循著

回答「對」、「有」，李○○囿於往後疾

病就醫需求及人情壓力下，可能在申

請人診所請託之下辯解，出具同意

書，屬事後迴護之詞，顯不足採。 

4 林○○ 

(電話訪談) 

(110/10/21) 

醫：林小姐不好意思。我這邊○○

診所，然後就是我們在回憶

一下就是那時候，你在吳醫

師那邊看的時候是不是因為

那個…就是心臟的部分。 

病：對、對。 

醫：然後醫師有請你來開那個…

就是來○○這邊照 X光嘛。 

病：對。 

醫：然後那時候照 X光的時候，你

有印象嗎？就是你有進去診

間，有一個就是穿白袍的醫

師。 

病：嗯，應該是有，只是時間很久

遠了，記憶有點模糊。 

醫：對對，然後…沒關係你記憶模

糊你就說不記得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老實說那麼久了其

實真的會容易印象不深刻，

經查林○○110 年 10 月 21 日於吳○

○診所及申請人診所分別申報各 1筆

診察費，惟依對話內容無法確認實際

看診次數，亦無法確認實際看診地點

為吳○○診所或申請人診所，且申請

人診所顯以誘導方式電詢「進去診

間，穿白袍的醫師」等語，惟林○○

於申請人診所請託之下表示「應該是

有」、「時間久遠，記憶模糊」等詞，

無法佐證確切經醫師診察等情，且申

請人診所電詢林○○時間已是 112年

年中，林○○囿於醫病關係，又經申

請人診所誘導致使「可以直接說不記

得等語」，顯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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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原則上… 

病：喔，你是說我直接說不記得就

好了？ 

醫：如果你真的不記得就可以講

不記得，這是你的權利，沒問

題的。 

5 陳○○ 

(至診所訪談) 

(110/8/28、

110/11/20、

111/2/12、

111/5/7) 

醫：當時訪談的人員有沒有告知

你訪談的目的是什麼? 

病：沒有。 

醫：沒有，好，那描述一下你當時

來我們○○診所看診，然後

那個抽血跟掛號的程序是怎

麼樣? 

病：嗯，就是先在櫃台掛號，然後

之後繳掛號費，繳完掛號費

之後就是等叫號，然後叫號

醫生就會看診，然後詢問身

體狀況，之後就抽血，抽完血

之後就是再回到櫃台去看，

預約看報告時間，那看報告

當天醫生會就抽血的報告的

一些體檢的指數做一個…跟

我做一個藥物的安排跟討

論，然後之後就會開處方箋

讓我們去藥局領藥。 

醫：這是你的病歷，那我們回憶一

下，當時，去年 8月 28號有

來抽過血。 

病：嗯。 

醫：然後去年的 11 月 20 號有來

抽過血，然後今年的 2 月 12

號也有來抽血，然後 5月份，

5月 7號也有來抽血，平均都

3個月來抽血一次，你抽血的

時候的確有看過醫師嗎? 

病：有。 

醫：那如果我們跟健保署有什麼

爭議或審議的話，那你是否

願來我們這邊說明，出庭說

明? 

病：嗯，願意，而且我記得當時健

保局來詢問的時候他是一直

重複式的跳針問我一些問

題，並且隱約有引導我做一

些不實的回答，對，所以我覺

得他這樣的詢問方式不是很

Ok。 

陳○○因慢性病追蹤需求，須於申請

人診所看診治療，在申請人診所請託

之下辯解，出具聲明書，屬事後迴護

之詞，顯不足採。 

 


